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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强化绩效观念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根据市局

转发的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省

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市监办发[2014]235

号）文件的有关要求，乐昌市市监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

格落实绩效管理责任，对照各项目绩效评价指标，扎实开展

本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的情况绩效评价工作，顺利地完成

了本单位自评工作任务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

（一）项目资金安排情况。

2019 年，乐昌市市监局收到省级食品抽验及监管专项资

金 14.7 万元，其中：食品安全抽检资金 5 万元；农产品快

检资金 9 万元；食品安全抽检（保健食品）资金 0.7 万元，

均为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。

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乐昌市市监局 2019 年省级食

品抽验及监管专项资金支出 14.7 万元，结余结转 0 万元，

其中：食品安全抽检经费支出 5 万元，结余结转 0 万元；农

产品快检经费支出 9 万元，结余结转 0 万元；食品安全抽检

（保健食品）经费支出 0.7 万元，结余结转 0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和对广东重要指示批示

精神，以及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二次、三次、四

次、五次全会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坚持

高质量发展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加大力度整治食品品市场，

全面开展食品、食用农产品、保健食品等监督抽检，达到食

品抽检任务完成率 100%、食品检验量 100%、不合格食用农



产品处置率 100%，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，全面提

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、区域性食品

安全事故的底线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。

1.农产品快检专项资金实施主要内容。完成省局确定的

4 个农贸市场共计 14063 批次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，确保辖

区内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。

2.食品安全抽检专项资金实施主要内容。实际完成 30

批次食用农产品抽检，其中肉类 15 批次，蔬菜 15 批次。

3.食品安全抽检（保健食品）专项资金实施主要内容。

完成保健食品抽检任务 7 批次，其中监督性 4 批次、节日专

项 3 批次。

（四）项目自评。

1.绩效评价组织情况

（1）评价目的。乐昌市市监局按照项目决策、管理、

完成及效果四类指标，对资金支出行为过程及效果进行综合

评价和判断，评价资金使用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有效性，分

析存在的问题，提出完善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的制度机制，

调整支出结构相关建议，为年底预算编制提供参考依据，促

进提高各项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2）评价组织。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，乐昌市市监局

局成立了食品抽检及监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业务

实施按抽验工作规范执行，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执行省、市市

场监管局食品监管专项资金管理规定。项目资金由乐昌市财

政局将资金下达，项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，按计划支出，记

录规范，全部资金用于项目。所有项目按计划实施，项目实



施遵循有关项目管理制度。

2.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

（1）已按规定撰写了绩效报告、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。

（2）自评结论：本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100 分，等级为

优秀。

二、绩效表现

（一）资金使用绩效。

投入得分 20 分：

1. 项目立项得 12 分。（1）论证决策得分 4 分；（2）

目标设置得 6 分；（3）保障措施得 2 分。乐昌市市监局 2019

年省级食品抽检及监管专项资金 14.7 万元，其中：食品安

全抽检资金 5 万元；农产品快检资金 9 万元；食品安全抽检

（保健食品）资金 0.7 万元，项目资金的下达是为了确保辖

区内食品、食用农产品安全，目标设置合理，保障措施得力。

2. 资金落实得 8 分。（1）资金到位得 5 分；（2）资

金分配得 3 分。2019 年省级食品抽检及监管专项资金 14.7

万元，于 2019 年 8 月份到位，由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至乐昌

市财政局财政一体化平台账户，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%，资金

分配合理。

过程得分 20 分：

1. 资金管理得 12 分。（1）资金支出率得 6 分；（2）

支出规范性得 6 分。乐昌市市监局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省食

品药品监管系统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粤财社

[2014]132 号）（六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）开展专项资金管

理，执行情况良好，对 2019 年省级食品抽检专项资金实行

专账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且符合财务规定。资金按计划有序支



出，支出记录完整规范，凭证合格有效。

2. 事项管理得分 8 分。（1）实施程序规范得 4 分；（2）

管理情况得 4 分。乐昌市市监局项目经费实行预算管理及项

目负责人制度，规定使用部门必须制订经费使用计划，通过

建立“事前审核、事中检查、事后评价”的专项资金全过程

监督控制体系，统筹安排资金，确保项目经费按规定用途合

理、规范使用，确保资金安全高效。

项目产出得分 30 分：

1.经济性得 5 分。（1）预算控制得 3 分；（2）成本节

约得 2 分。

2.效率性得 25 分。完成进度、完成质量得 25 分，其中：

农产品快检完成率 100%；食品抽检任务完成率 100%；保健

品抽检工作完成率 100%；质量达标率 100%。

效果—项目效益得分 30 分：

1.社会效益得 10 分。

2.经济效益得 5 分。

3.生态效益得 5 分。

4.可持续影响得 5 分。

5.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得 5 分。

食品安全是省政府民生实事之一，通过开展食品抽检及

监管工作，能有效保障食品质量安全，及时发现不合格的食

品而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。2019 年，乐昌市市监局使用有

限的食品抽检及监管专项资金，完成食用农产品快检 14063

批次，合格 14047 批次，合格率 99.88%，销毁不合格的食用

农产品 52 公斤；实际完成 30 批次食用农产品抽检，其中肉

类 15 批次，蔬菜 15 批次，合格率 100%；完成保健食品抽检



任务 7 批次，其中监督性 4 批次、节日专项 3 批次，合格率

100%，有效保障辖区内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。有效的保障了

辖区内食品质量安全，规范了食用农产品经营秩序，食品安

全责任体系得到有效落实，食品安全水平持续提高，取得了

良好社会效益，人民群众对此十分满意，项目成效显著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。

未能全面开展公共服务社会满意度调查。根据省、市局

要求，该项目经费只能用于试剂采购、设备设施维保和食用

农产品购样费等，我局没有资金开展社会满意度调查。

三、改进意见（计划）

今后，我局将进一步注重项目资金使用的经济性、效率

性、效果性，加强各股室之间的沟通协调，制定资金使用计

划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
